
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

一、绿色电力交易的定义

（一）绿色电力是指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风电（含分散式

风电和海上风电）、太阳能发电（含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

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已建档立卡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量。

（二）绿色电力交易是指以绿色电力和对应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品种，交易电力同时提供国家核发的可再生能

源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用以满足发电企业、售电公司、

电力用户等出售、购买绿色电力的需求。初期，参与绿色电力交易

的发电侧主体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扩大至

符合条件的其他可再生能源。

（三）绿色电力交易是电力中长期交易的组成部分，执行电力

中长期交易规则，由电力交易机构在电力交易平台按照年（多年）、

月（多月）、月内（旬、周、日滚动）等周期组织开展。电力交易

平台依托区块链技术可靠记录绿色电力交易全业务环节信息，为交

易主体提供绿色电力交易申报、交易结果查看、结算结果查看及确

认等服务。

二、建立健全绿色电力交易机制

绿色电力交易应坚持绿色优先、市场导向、安全可靠的原则，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合理反映绿色电力的电能量价值和环境价值。

不得以绿电交易名义组织开展以变相降价为目的的专场交易。

（一）交易组织

绿色电力交易主要包括省内绿色电力交易和跨省区绿色电力

交易，其中：

1.省内绿色电力交易是指由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通过电力直接

交易的方式向计入本省网控制区的发电企业购买绿色电力。

2.跨省区绿色电力交易是指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向非本省网控

制区的发电企业购买绿色电力。初期可按省份汇总并确认省内绿色

电力购买需求，跨省区购买绿色电力。北京、广州、内蒙古电力交

易中心应为有绿电消费需求的用户提供便捷有利条件，鼓励发电企

业与用户直接签订绿色电力交易合同。

3.省内绿色电力交易由各省（区、市）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

跨省区绿色电力交易由北京、广州、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

（二）交易方式

1.绿色电力交易的组织方式主要包括双边协商、挂牌交易等。

可根据市场需要进一步拓展交易方式，鼓励发用双方签订多年期绿

色电力购买协议。常态化开展中长期分时段交易的地区应按照相关

规则，开展分时段或带电力曲线的绿色电力交易。

2.鼓励各地通过绿电交易方式落实跨省跨区优先发电规模计

划，扩大跨省区绿色电力供给，满足跨省区绿色电力消费需求。

（三）价格机制



1.绿色电力交易中，电能量价格与绿证价格应分别明确。

2.绿色电力交易中，除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不得对交易进

行限价或指定价格。

（四）合同签订与执行

1.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与发电企业签订绿色电力交易合同，应

明确交易电量、价格（包括电能量价格、绿证价格）等事项。售电

公司与电力用户签订的零售合同中应明确上述事项。

2.绿色电力交易可根据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各省级电力

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跨省跨区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在合同各方协商一致、并确保绿色电力交易可追踪溯源的前提

下，建立灵活的合同调整机制，按月或更短周期开展合同转让等交

易。

（五）交易结算及偏差处理

1.电力交易机构向交易主体出具的绿色电力交易结算依据包含

以下内容：

（1）电能量部分结算电量、价格、结算费用；

（2）绿证部分结算数量、价格、结算费用；

（3）电能量部分偏差结算费用。

2.绿色电力交易电能量部分与绿证部分分开结算：

（1）电能量部分按照跨省区、省内市场交易规则开展结算；

（2）绿证部分按当月合同电量、发电企业上网电量、电力用

户用电量三者取小的原则确定结算数量（以兆瓦时为单位取整数，



尾差滚动到次月核算），以绿证价格结算。其中，同一电力用户/

售电公司与多个发电企业签约，总用电量低于总合同电量的，该电

力用户/售电公司对应于各发电企业的用电量按总用电量占总合同

电量比重等比例调减；同一发电企业与多个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签约

的，总上网电量低于总合同电量时，该发电企业对应于各电力用户

/售电公司的上网电量按总上网电量占总合同电量比重等比例调减。

（六）绿证核发划转

1.国家能源局负责绿证相关管理工作，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

质管理中心负责绿证核发。

2.绿证根据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每月度结算电量，经审核后统

一核发，按规定将相应绿证划转至发电企业或项目业主的绿证账

户，并随绿色电力交易划转至买方账户。

3.应确保绿色电力环境价值的唯一性，不得重复计算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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